
池州市贵池区财政局文件

贵财农村字（2015）第82号


关于印发《贵池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

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镇街财政分局、各科室：

现将《贵池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贵池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绩实施细则（试行）。

 二O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池州市贵池区财政局办公室          2015年3月25日印发  

共印20份
贵池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乡镇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加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工作，切实提高乡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切实加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财预[2010] 3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切实加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财农村[2010]583)号，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是指乡镇（街）财政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及规定，履行财政监督职能，对各级政府、部门安排和分配用于乡镇及以下的各种财政资金，以及本乡镇本级组织的资金和村级集体经济资金实施监督管理。包括：对人员和家庭的补助性资金，支农惠农项目建设资金，上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下达到镇街的资金，镇街本级财政及村级集体经济安排的资金。
第三条  按照“依法、规范、透明、高效”和“大财政、全过程”的原则，对所有镇街财政性资金实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
第四条  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工作在区、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和上级财政部门的指导下，由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和镇街财政分局具体负责，依托乡镇财政资金监管系统（以下简称资金监管系统），重点对资金的信息通达、公开公示、抽查巡查“三个重点环节”实施监管。
第五条  区农村财政管理局具体负责镇街财政资金监管的日常管理、资金监管系统的维护，负责镇街财政资金监管信息的统计、汇总、上报，负责对乡镇财政资金监管信息的反馈、督查、考核等工作。
第六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按照“谁经办、谁监督、谁负责、科室负责人负总责”的要求开展资金监管工作。各科室确定专人作为财政资金监管责任人，具体负责镇街财政预算资金追加（追减）指标的录入，项目类资金、补贴资金的基础信息和指标文件录入、上传及区级公开公示、抽查巡查相关信息录入、上传。
第七条  镇街财政分局直接承担预算资金、项目类资金、补助性资金、村级资金管理任务的人员为镇街财政资金监管责任人。镇街财政资金监管具体负责收集、整理、传递、反馈、录入和上传镇街财政资金监管相关信息等工作，负责录入本镇街财政公开公示、抽查巡查相关信息，同时将本镇街财政资金监管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第二章  预算资金监管

第八条  镇街财政分局按照相关规定，做好镇街财政预算编制工作，及时将预算编制的报表、镇人代会审查批准预算的决议、预算批复、预算指标等相关信息资料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九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资金监管责任人依据批准后的追加（追减）到镇街财政的预算指标，应及时将政策文件、追加（追减）指标单等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十条  在年度预算执行中增加的预算支出，镇街财政分局应及时将单位的申请、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或镇人大审核批准情况等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十一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应按预算公开的相关规定，对镇街财政预算资金管理的文件、政策以及镇街财政预决算等信息进行公开公示，将相关信息（包括文字、图片、资金等，下同）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十二条  镇街财政分局对镇街财政预算资金管理的文件、政策以及镇街财政预决算编制等信息，按要求进行公开公示，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督促、配合镇街直单位对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公开公示，单位将公开公示的相关信息等交乡镇财政分局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十三条  镇街财政分局对镇街直单位的预算执行、预算追加（追减）以及单位财务管理等情况进行抽查巡查，并做好记录，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十四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对镇街财政的预决算编制、预算执行、资产管理、债务管理等进行抽查巡查，检查镇街财政分局抽查巡查工作开展情况，做好记录，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十五条  镇街财政分局根据镇街财政预算执行进度，拨付单位预算资金。在办理资金拨付时，查看资金监管系统相关信息记录，将资金拨付情况录入资金监管系统，对超预算的以及资金监管系统记录不齐全的一律不予拨款。
第三章  项目类资金监管

第十六条  按照乡镇财政资金监管相关规定，镇街财政分局全过程参与镇街建设项目的申报、立项、评审、招投标、实施、竣工验收、决算审计及资金拨付等，并将参与管理情况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十七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及时将自身下达及同级其他部门直接下达用于镇街的项目类资金信息，分镇街分项目录入到资金监管系统，并将相关资金指标文件、资料等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对项目资金增加（减少）的资金指标，及时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十八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应根据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将项目名称、实施范围、实施单位、施工单位、建设时限等相关内容在项目批复后、资金指标下达后、工程完工后分别进行公开公示，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十九条  镇街财政分局根据资金监管系统的记录及相关文件要求，督促、配合项目建设单位对项目实施的基本概况、工程预决算等情况进行公开公示，并将公开公示的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二十条  镇街包村干部、村（社区）委会、村务监管委员会成员对本村范围农村集体工程建设项目的立项、招标、实施、验收和结算等实行全过程监管，同时将公开公示、抽查巡查等相关信息交镇街财政分局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二十一条 镇街财政分局对本镇街的项目在申报立项、项目建设、竣工验收等各阶段进行全过程的抽查巡查，做好记录，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二十二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选择对部分项目资金进行抽查巡查，同时检查镇街财政分局抽查巡查工作情况，做好记录，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二十三条  项目建设单位及时提供项目实施过程的相关信息交镇街财政分局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资金监管责任人对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日常监管，并将监管情况在资金监管系统中进行记录。
第二十四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根据资金监管系统中镇街财政分局录入、上传的资金监管信息，进行审核确认后，方可办理资金拨付手续，同时将资金拨付情况录入资金监管系统。对资金监管系统记录不齐全的一律不予拨款。
第四章  补助类资金监管

第二十五条  镇街财政分局按照补助资金管理和发放工作规定，做好补助资金的管理发放和资金监管工作。
第二十六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及时将自身下达及同级其他部门直接下达用于镇街的补助资金，分镇街分项目录入到资金监管系统，将相关资金指标文件、资料等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二十七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对补助性资金相关内容进行公开公示，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二十八条  村（社区）对补助对象的产生进行民主评议、公开公示，对补助资金发放情况开展抽查巡查，同时将相关信息交镇街财政分局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二十九条  镇街财政分局根据资金监管系统的记录及相关文件要求，督促镇街相关站所对补助对象进行评议，对补助标准、面积、金额、资金发放情况以及举报电话等进行公开公示，并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三十条  镇街财政分局对补助性资金的补助对象申报、发放过程、公开公示等情况进行抽查巡查，做好记录，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三十一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选择对部分补助性资金管理和发放进行抽查巡查，检查乡镇财政分局抽查巡查工作情况，做好记录，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五章  村级资金监管

第三十二条  镇街“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按照相关规定，做好村（社区）级资金代理服务、财务核算、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三条  镇街“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根据村（社区）级资金相关内容进行公开公示，分村（社区）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三十四条  村（社区）务监督委员会负责对村级财务实行民主理财、集体审核，镇街财政分局督促、指导各村（社区）开展财务监督、财务公开公示，各村（社区）将相关信息交镇街财政分局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三十五条  镇街财政分局对村（社区）级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巡查，做好记录，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三十六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在村（社区）级资金监管过程中，进行抽查巡查，检查镇街财政分局抽查巡查工作情况，做好记录，将相关信息录入、上传到资金监管系统。
第六章  监督和管理

第三十七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镇街财政分局严格按照职责分工和实施细则，做好镇街财政资金监管工作，加强沟通、密切协作、区镇（街）联动、各负其责。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分配安排财政资金时，在文件中必须明确资金的性质、使用范围、镇街财政分局的监管职责、环节和要求。
第三十八条  利用资金监管系统软件做好镇街财政资金监管工作，实行“抓重点环节，按流程管理”，每个重点环节必须有资金监管的信息资料，上一个环节不到位，下一个环节就不得进行。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随时查看项目、资金的动态，对镇街财政分局监管工作随时进行查询和检查，达到程序规范，监管有效。
第三十九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镇街财政分局的资金监管责任人及时浏览资金监管系统，办理相关业务，定期核对资金监管信息，传递、收集、分类、整理资金监管信息资料，打印、装订成册并归档。
第四十条  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要及时查询、了解镇街财政分局对资金监管工作情况、发现的问题和建议等，涉及上级财政部门的，由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提供给上级部门有关科室，及时处理解决镇街财政分局反映的问题，并将处理意见反馈到农村财政管理局和相关镇街财政分局。
第四十一条  区财政局加强对镇街财政资金监管工作督查、考核力度，对信息通达、公开公示、抽查巡查、资金监管录入等工作不到位的，将追究镇街财政资金监管责任人的责任。区财政局定期或不定期对镇街财政资金监管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将督查情况与区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和镇街财政分局的年度目标管理考核挂钩。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区农村财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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